一、行政审批
1-1中国公民因私出国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
申请人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接待大厅提出申请

提交相关材料

出入境管理支队接待大厅窗口进行审查（当场）

申请人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所需材料
材料符合规定当场受理，出具《受理回执单》

属于法定不准出境情形的，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决定
出入境管理支队进行后台信息录入、审核、校对等（两个工作日）

支队领导审批（自收到受理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内）

省公安厅统一制证

办证窗口领取证件
邮政速递领取证件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服务电话：0559-2323093（黄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办证窗口）
监督电话：0559-2323091（黄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法定期限：15日
承诺期限：10个工作日
1-2、1-3中国公民往来港澳许可、大陆居民往来台湾许可
申请人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接待大厅提出申请

提交相关材料

出入境管理支队接待大厅窗口进行审查

申请人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所需材料
材料符合规定当场受理，出具《受理回执单》

属于法定不准出境情形的，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决定
出入境管理支队进行后台信息录入、审核、校对等

支队领导审批（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申请十五日个工作日内，再次签注申请10个工作日内）

首次申请由省公安厅统一制证，再次签注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制证

办证窗口领取证件
邮政速递领取证件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服务电话：0559-2323093（黄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办证窗口）
监督电话：0559-2323091（黄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法定期限：首次申请15个工作日内，再次申请10个工作日内
承诺期限：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的申请不超过10个工作日签发
持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申请往来港澳、台湾签注不超过７个工作日签发
1-4.1台湾居民定居许可流程图

受理：台湾居民申请来祖国大陆定居到拟定居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办理申请手续，并提交相关申请材料。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初审后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应发放受理回执单，并将有关申请材料报省公安厅审核审批。











审核：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对申请人提供材料进行审核。






审批：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审核、审批同意的，签发《批准定居通知书》，同时签发《台湾居民定居证》；对不符合条件的，签发《不批准定居通知书》，并将有关材料及时退回市局。











发证：申请人凭受理回执单到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领取《台湾居民定居证》。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服务电话：0559-2323093（黄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办证窗口）
监督电话：0559-2323091（黄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法定期限：30个工作日


1-4.2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及签注签发
申请人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接待大厅提出申请

提交相关材料

出入境管理支队接待大厅窗口进行审查

申请人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所需材料
材料符合规定出具《受理通知书》当场受理

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决定

出入境管理支队进行后台信息录入、审核、校对等

支队领导审批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领取证件

制证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服务电话：0559-2323093（黄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办证窗口）
监督电话：0559-2323091（黄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法定期限：台胞证申请自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办结；紧急的申请3个工作日内办结。
签注申请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办结；紧急的申请应在1个工作日内办结。



1-5大型群众文化体育活动安全许可（1000人以上）

                         申请人申请


承办者在活动举办日的20日前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提交申请材料


                          
受理
窗口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1个工作日内）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返回材料，发放一次性补正告知

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





审查
（2个工作日内）


预计参加人数5000人以上的由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
预计参加人数1000人以上5000人以上的由屯溪分局治安大队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




决定
（1个工作日内）



组织实地踏勘
屯溪分局组织人员对活动举办场地进行实地踏勘，对活动举办风险进行评估（2个工作日）
组织实地踏勘
市局治安支队组织人员对活动举办场地进行实地踏勘，对活动举办风险进行评估（2个工作日）


市局分管领导对申请事项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屯溪分局分管领导对申请事项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办结
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填发许可证书。






送达
窗口送达，申请人领取许可证书（1个工作日）




承办机构：市政府行政政务中心公安窗口
服务电话：0559-2323199（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监督电话：0559-12389（举报投诉电话）
承诺时限：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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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集会、游行、示威许可

                         申请人申请


申请人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提交申请材料


                          
受理
窗口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1个工作日内）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返回材料，发放一次性补正告知

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





审查
公安机关治安部门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3个工作日内）




组织实地踏勘
公安机关治安部门组织人员对活动举办场地进行实地踏勘，对活动举办风险进行评估（2个工作日）

决定
公安机关分管局领导对申请事项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2个工作日内）






办结
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填发许可证书。（1个工作日内）





送达
窗口送达，申请人领取许可证书（1个工作日内）





承办机构：市政府行政政务中心公安窗口
服务电话：0559-2323199（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监督电话：0559-12389（举报投诉电话）
承诺时限：8个工作日

1-7枪支(弹药)省内运输许可
申请人申请




申请人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提交申请材料


                          
受理
窗口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1个工作日内）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返回材料，发放一次性补正告知

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





审查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1个工作日内）





	决定
市局分管领导对申请事项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1个工作日）





办结
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填发许可证书。






送达
窗口送达，申请人领取许可证书（1个工作日）






承办机构：市政府行政政务中心公安窗口
服务电话：0559-2323199（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监督电话：0559-12389（举报投诉电话）
承诺时限：4个工作日

1-8.1民用枪支配购证核发
申请人申请




申请人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提交申请材料


                          
受理
窗口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1个工作日内）




		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返回材料，发放一次性补正告知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审查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2个工作日内）





决定
市局分管领导对申请事项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1个工作日内）






办结
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制发许可证件








送达
窗口送达，申请人领取单位许可证件（1个工作日内）






承办机构：市政府行政政务中心公安窗口
服务电话：0559-2323199（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监督电话：0559-12389（举报投诉电话）
承诺时限：5个工作日

1-8.2民用枪支持枪证核发
申请人申请




申请人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提交申请材料


                          
受理
窗口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1个工作日内）




		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返回材料，发放一次性补正告知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审查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1个工作日内）





决定
市局分管领导对申请事项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1个工作日内）






办结
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制发许可证件（1个工作日）








送达
窗口送达，申请人领取单位许可证件（1个工作日内）





承办机构：市政府行政政务中心公安窗口
服务电话：0559-2323199（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监督电话：0559-12389（举报投诉电话）
承诺时限：5个工作日


1-9焰火晚会烟花爆竹燃放许可

申请人申请




申请人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提交申请材料


                          
受理
窗口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1个工作日内）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返回材料，发放一次性补正告知

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





审查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5个工作日内）




组织实地踏勘
市局治安支队组织人员对烟花燃放场地进行实地踏勘，对活动举办风险进行评估（3个工作日）

决定
市局分管领导对申请事项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2个工作日内）





办结
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填发许可证书。







送达
窗口送达，申请人领取许可证书（1个工作日）






承办机构：市政府行政政务中心公安窗口
服务电话：0559-2323199（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监督电话：0559-12389（举报投诉电话）
承诺时限：9个工作日
1-10.1非营业性爆破作业许可
申请人申请




申请人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提交申请材料


                          
受理
窗口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1个工作日内）




		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返回材料，发放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3个工作日内）




行政机关发现行政许可事项涉及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告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组织专家现场评审
（不计入审批工作时限）




审议
治安支队会议研究审议（2个工作日内）




决定
市局分管领导对申请事项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2个工作日内）




办结
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制发许可证件。







送达
窗口送达，申请人领取单位许可证件（1个工作日内）





承办机构：市政府行政政务中心公安窗口
服务电话：0559-2323199（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监督电话：0559-12389（举报投诉电话）
承诺时限：9个工作日（专家评审时间未计入承诺时限）


1-10.2爆破作业人员许可
申请人申请



申请人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提交申请材料



                          
受理
窗口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1个工作日内）




		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返回材料，发放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




考核
通知审查合格的申请人参加市公安局组织的统一考核（不计入审批工作时限）





审议
考核合格人员材料提交治安支队会议审议（1个工作日内）





决定
市局分管领导对申请事项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办结
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制发许可证件（1个工作日）






送达
窗口送达，申请人领取许可证件（1个工作日内）





承办机构：市政府行政政务中心公安窗口
服务电话：0559-2323199（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监督电话：0559-12389（举报投诉电话）
承诺时限：4个工作日（考核时间未计入承诺时限）
1-11在城市、风景名胜区和重要工程设施附近
实施爆破作业许可
申请人申请



申请人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提交申请材料


                          
受理
窗口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1个工作日内）




		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返回材料，发放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3个工作日内）




行政机关发现行政许可事项涉及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告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组织核查现场环境
（不计入审批工作时限）




审议
治安支队会议研究审议（2个工作日内）




决定
市局分管领导对申请事项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2个工作日内）




办结
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填发许可证件。






送达
窗口送达，申请人领取许可证书（1个工作日内）





承办机构：市政府行政政务中心公安窗口
服务电话：0559-2323199（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监督电话：0559-12389（举报投诉电话）
承诺时限：9个工作日（现场环境核查时间未计入承诺时限）





1-12典当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流程图

	申请人领取《典当经营许可证》后，应当在10日内向屯溪公安分局或黄山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申请典当行《特种行业许可证》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


	县（区）级公安机关
受理审查申请材料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经实地勘察将申请材料初步审核结果报黄山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黄山市公安局审核批准完毕，颁发《特种行业许可证》
（7个工作日）


	

典当业审批程序典当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服务电话：0559-2323197（黄山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一大队）
监督电话：12389（举报投诉专线）
承诺期限：7个工作日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







1-13金融机构营业场所、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审批及竣
工验收流程图

受理：申请单位递交申请材料，受理人当场审查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做出受理、不受理决定，材料齐全的转交审核人进行审核。（即办）








审查：组织金融安防专家对方案进行审核论证，并实地查看,出具审查意见。（10个工作日）




初审：治安支队提出审核意见，经支队领导审批。（2个工作日）





决定：局分管领导审批，作出许可决定。（3个工作日）










承办机构：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
服务电话：0559-2330652（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
监督电话：12389（举报投诉专线）
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1-14保安员资格证核发流程图
全市各公安派出所受理保安员资格证申请人信息及相关资料




申报材料：身份证复印件、体检证明、无违法犯罪记录，一寸免冠彩色照片2张，材料齐全。材料不刘全的，返回材料，发放一次性《补正告知》

执照规定交纳保安员报名考试费用65元，公安派出所出具《保安员资格考试受理通知书》，开据收费发票








对符合保安员资格证申请条件的给予受理，并在考前15天通知保安员参加考试，发放准考证。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根据各区、县报名受理情况，适时组织考试；考试期间，监考人民要逐一审核申请人身份证明、准考证件，考中监督是否遵守考场纪律。







考试合格的，2个工作日内核发保安员资格证；考试不合格的告知申请人不合格原因，并可以免费补考1次。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服务电话：0559-2323198（黄山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监督电话：12389（举报投诉专线）
承诺期限：每半年集中办理一次
受理岗复核科目二、科目三考试资料；收回《准考证明》，确认核查结果，核对计算机管理系统的信息。符合规定的，在科目三考试合格后1个工作日内，确定机动车驾驶证档案编号，制作并核发机动车驾驶证
受理岗复核科目二、科目三考试资料；收回《准考证明》，确认核查结果，核对计算机管理系统的信息。符合规定的，在科目三考试合格后1个工作日内，确定机动车驾驶证档案编号，制作并核发机动车驾驶证


1-15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
单位向屯溪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治安大队提出申请

审核资料，接受纸质材料申报。
（有资质的单位持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申领表申请
并输入烟花爆竹管理系统）
申请材料不全或有错的，当场告知补正

不予受理，说明原因，退还申请材料

审批（大队会议研究后决定审批）

发放许可证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屯溪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服务电话： 2513651（屯溪分局）      2552036（经济开发区分局）              
监督电话：  12389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1-16.1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证核发
单位申请
向屯溪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治安大队提出申请
提交相关资料

治安大队进行形式审查

材料符合规定出具“受理通知书”


（0.5个工作日）资格审查

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审批

（0.5个工作日）制作许可书

申请人领取证件

申请人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内容

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屯溪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服务电话：2513651（屯溪分局）      2552036（经济开发区分局）                   
监督电话：  12389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1-16.2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证核发

个人、单位向屯溪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治安大队提出申请
申请
提交相关资料

治安大队进行形式审查

材料符合规定出具“受理通知书”


（0.5个工作日）资格审查

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审批

（0.5个工作日）制作许可书

申请人领取证件

申请人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内容

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屯溪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服务电话：2513651（屯溪分局）      2552036（经济开发区分局）                   
监督电话：12389（举报投诉专线）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1-17剧毒化学品准购证核发
个人或单位向屯溪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治安大队提出申请

提交相关资料

申请人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内容

（一个工作日）
分局治安大队审查

资格审查及现场勘察（4个工作日）

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审批

制作许可书
（1个工作日）
申请人领取许可书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屯溪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服务电话：2513651（屯溪分局）      2552036（经济开发区分局）                    
监督电话：  12389（举报投诉专线）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1-18.1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个人、单位向屯溪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治安大队提出申请

提交相关资料

治安大队进行形式审查
（一个工作日）
材料符合规定出具“受理通知书”（一个工作日）


（4个工作日）现场勘察

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审批

（4个工作日）制作《特种行业许可证》

申请人领取证件

申请人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内容

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屯溪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服务电话：2513651（屯溪分局）      2552036（经济开发区分局）                
监督电话：12389（举报投诉专线）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1-18.2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个人、单位向屯溪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治安大队提出申请

提交相关资料

治安大队进行形式审查
（一个工作日）
材料符合规定出具“受理通知书”（一个工作日）


（4个工作日）现场勘察

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审批

（4个工作日）制作《特种行业许可证》

申请人领取证件

申请人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内容

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承办机构：黄山公安局屯溪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服务电话：2513651（屯溪分局）      2552036（经济开发区分局）                
监督电话：12389（举报投诉专线）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1-19 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流程图
证明文件真实有效，运输单位、运输车辆、驾驶人和押运人员符合规定，通行路线和时间对公共安全不构成威胁的，经本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签发《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对其他申请条件符合要求，但通行路线和时间有可能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变更通行路线和时间。
审核证明文件的真实性（省内2个工作日，跨省8个工作日），并与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建立的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安全管理数据库进行比对，审核证明文件与运输单位、运输车辆、驾驶人和押运人员的同一性。审核单车运输的数量是否超过行驶证核定载质量。
对符合申领条件的，当场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材料存在的错误，可以当场更正的，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对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或者本办法所规定的许可事项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出具书面凭证。
审核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是否有交通违法记分满12分，或者有两次以上驾驶剧毒化学品运输车辆超载、超速记录。查验运输车辆是否设置安装了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专用标识和安全标示牌，是否配备了主管部门规定的应急处理器材和防护用品，是否有非法改装行为，轮胎花纹深度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车辆定期检验是否有效。审核申请的通行路线和时间是否可能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综合服务大厅（花山路5号）。
服务电话：0559-2338106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秩序管理大队
监督电话：0559-2338007（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纪委）
法定期限：省内3个工作日，跨省1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省内2个工作日，跨省8个工作日



1-20维修、占用、挖掘道路审批流程图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大楼507办公室（花山路5号）。
服务电话：0559-2338041 （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秩序管理大队）         
监督电话：0559-2338007（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纪委）
法定期限：半封10个工作日，全封15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半封8个工作日，全封12个工作日



对于符合要求的单位车辆，办理警报器、标志灯具使用证、准用证。
公路管理机构和公安交警部门应对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提供的施工期间交通安全组织方案进行现场勘查，认真论证，符合要求的予以办理。（半封10个工作日，全封15个工作日）

（一）因道路改建或养护需要半幅封闭施工的（可双向通行），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应提前10日向工程所在地公路管理机构和公安交警部门申请。1、施工范围在县级行政区域之内的，由县级公路管理机构和县（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审批办理。2、施工范围在市级行政区域之内的，由县级公安局交警大队审核，市级公路管理机构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审批办理。
（二）因道路改建或养护施工需要中断交通的高速公路、国省道等干线公路交通的，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应提前15日向市公路管理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申请审核。提前10日向省公路管理局和公安厅交警总队申请审批，省公路管理局（省路政总队）和公安厅交警总队在规定时限内办理审批手续。
对报送的因道路改建或养护施工需要中断高速公路、国省道等干线公路交通中断等通阻信息，公路管理部门会同交警部门分别在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路信息网、安徽路政信息网和市级报纸、电台、广播同时公告。对经过批准的施工路段由县级交警部门、公路管理机构负责监督管理。





1-21警灯、警报器使用审批流程图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综合服务大厅（花山路5号）。
服务电话：0559-2338106（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秩序管理大队）
监督电话：0559-2338007（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纪委）
法定期限：5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4个工作日
对于符合要求的单位车辆，办理警报器、标志灯具使用证、准用证。
5个工作日内对申办单位是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审核，对车辆信息、年审记录、违法记录等进行审核，对购买的警灯警报器是否符合国家要求进行审核。
到当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领取《特种车辆安装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申请表》，如实填写申请表内容，加盖单位公章。
携带申请表、车辆行驶证及复印件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秩序大队，由秩序科签署审核意见。到符合资质的购买地点购买警报器、标志灯具，携带购买发票及复印件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秩序大队
到当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签署审核意见，加盖当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公章。










1-22.1机动车注册登记流程图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齐云大道东关路39号）。
服务电话：96598（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咨询专线）
监督电话：0559-2338007（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纪委）
法定期限：2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2个工作日
机动车经核对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拓印膜，并查验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无被凿改嫌疑

当事人提交①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②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明③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进口车提交进口凭证）④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或免税凭证⑤机动车交强险凭证⑥填写《机动车注册申请表》
经与全国被盗抢机动车信息系统比对无被盗抢嫌疑





属于《全国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管理范围的国产机动车，核对《公告》的数据与实际车辆数据一致


核发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申请人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内容





1-22.1机动车变更登记流程图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齐云大道东关路39号）。
服务电话：96598 （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咨询专线）
监督电话：0559-2338007（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纪委）
法定期限：1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1个工作日



在计算机登记系统中录入备案信息，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签注变更事项，收回行驶证，重新核发行驶证；需要改变机动车号牌号码的，收回号牌、行驶证，确定新的机动车号牌号码，重新核发号牌、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申请人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内容
需查验车辆的查验岗查验车辆，确认机动车，登记审核岗受理审查
申请人应提交如下材料：1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2、机动车登记证书  3、机动车行驶证  4、属于更换发动机、车身或者车架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5、属于因质量问题更换整车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但经海关进口的机动车和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认定免予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除外





1-22.1机动车转移登记流程图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齐云大道东关路39号）。
服务电话： 96598（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咨询专线）
监督电话：0559-2338007（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纪委）
法定期限：1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1个工作日




材料符合法定条件的，核发机动车行驶证，申请人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内容
受理窗口进行审查，确认机动车，核对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
申请人应提交如下材料：1现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2、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  3、机动车登记证书；  4、机动车行驶证；5、属于海关监管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或者海关批准的转让证明；6、属于超过检验有效期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和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1-22.1机动车抵押登记流程图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齐云大道东关路39号）。
服务电话：96598 （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咨询专线）         
监督电话：0559-2338007（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纪委）
法定期限：1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1个工作日




在计算机登记系统中录入备案信息，向机动车所有人出具受理凭证，签注登记证书交机动车所有人。申请人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内容

登记审核岗受理审查

申请人应提交如下材料：1机动车所有人和抵押权人的身份证明；2、机动车登记证书；  3、机动车所有人和抵押权人依法订立的主合同和抵押合同





1-22.2 校车标牌核发流程图
（1）车辆符合校车安全国家标准，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证明，并已经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2）有取得校车驾驶资格的驾驶人；（3）有包括行驶线路、开行时间和停靠站点的合理可行的校车运行方案；（4）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5）已经投保机动车承运人责任保险

向县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提交书面申请和证明材料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分别送同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征求意见
申请人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内容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回复意见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回复意见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





本级人民政府决定批准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给校车标牌，并在机动车行驶证上签注校车类型和核载人数；不予批准的，书面说明理由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齐云大道东关路39号）
服务电话：96598（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咨询专线）           
监督电话：2338007（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纪委）





1-23机动车驾驶证申领流程图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齐云大道东关路39号）。
服务电话：96598 （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咨询专线）          
监督电话：0559-2338007（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纪委）
法定期限：考试合格后1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考试合格后1个工作日

核发机动车驾驶证


审核当事人四个科目考试全部合格

当事人提出申请，填写《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提交身份证明、身体条件证明（申请增驾的还需提供原机动车驾驶证），材料符合规定的预约4个科目考试，当事人参加考试









1-24 非机动车注册登记流程图


核发非机动车号牌，申请人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内容
认定车辆外观、设计时速、重量指标等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核对车架号拓印膜，核对非机动车产品目录车型，确认非机动车
当事人提交①非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②购车发票等非机动车来历证明③非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④填写《非机动车登记申请表》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非机动车管理所
服务电话：0559-2311865（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非机动车管理所）
监督电话：0559-2338007（黄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纪委）
法定期限：即办
承诺期限：即办








1-25.1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

申请单位应当提交的有关材料：应当提交易制毒化学品的购销合同，货主是企业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购买申请；货主是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登记证书（成立批准文件），货主是个人的，应当提交其个人身份证名，经办人还应当提交本人的身份证明。






接受申请材料



市级公安机关



不予受理通知书
收受审核材料，10个工作日内根据需要实地核查。




受 理



领 导 签 发





办理许可证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服务电话：0559-2323263（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监督电话：12389（举报投诉专线）
承诺时限：办理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自接到申请材料10个工作日。



1-25.2 二、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运输许可、备案流程图

办理单位应当提交的有关材料：应当提交易制毒化学品的购销合同，货主是企业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购买申请；货主是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登记证书（成立批准文件），货主是个人的，应当提交其个人身份证名，经办人还应当提交本人的身份证明。






接受申请材料



县级公安机关



收受审核材料根据需要实地核查。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 理



领 导 签 发





办理许可证、备案证明






承办机构：黄山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服务电话：0559-2323263（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监督电话：12389（举报投诉专线）
承诺时限： 办理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证自接到申请材料3个工作日；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备案材料的当日发给备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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